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醫小字第5號

原      告  洪維宗  

被      告  陳志勲牙醫診所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陳志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偉欽律師

            王偉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於民國111年1月14日至被告陳志勲牙醫診所由被告陳志

勲約診討論原告右上第二大臼齒牙周病拔牙同時進行植牙，

茲因原告投保牙齒健康保險有效期限屆至，被告等表示由於

陳志勲醫師當時病患較多，倘要於保險期限內拔牙同時接受

植牙，須轉給訴外人林志杰醫師於111年1月18日進行，原告

依約於111年1月18日治療時，陳志杰醫師表示僅收到被告通

知要進行拔牙，並無同時進行植牙事宜，因此當日僅對原告

拔牙且縫合拔牙後缺牙傷口，嗣後原告方知陳志杰醫師根本

非陳志勲牙醫診所醫師，而是同棟大樓他家「小貝齒牙醫珍

所」醫師（後於當庭改稱同牙醫診所所屬之陳志杰醫生）。

　㈡被告誤導原告他家診所醫師為其診所所屬醫師，根本無從按

被告治療計畫，以致原告無法在保險期限內完成治療，因而

受有到陳志杰的醫藥支出新台幣（下同）2,600元、非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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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損害賠償7,400元、無法獲得植牙保險金40,000元所失利

益，以上合計50,000元；再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

懲罰性賠償額加計一倍，以上共計100,000元。

　㈢被告為時效抗辯，原告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提出請求已於113

年1月17日傳達被告，況且在前項存證信函寄出前即113年1

月間即向臺中市政府消費服務中心提起申訴，且同年月向臺

中市南屯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行政機關函文及區公所調

解會通知書亦於113年1月17日更之前期日即已送達被告等。

我已經在時效消滅之前請求，並於113年7月17日提起訴訟，

並無被告所講的時效消滅。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51

條等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

元，及自113年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於111年1月14日至陳志勲牙醫診所向陳志勲醫師求診，

由於原告的牙齒需要多種治療，無法同時處理原告的狀況，

為了原告的牙齒健康著想，陳志勲醫師依法轉診給訴外人專

科醫師。訴外醫師是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專科醫師，家庭

牙醫學會專科醫師專以「全人照顧」的概念，對於病患進行

全方位整合性口腔照護，對於原告的醫療需求甚是有助益。

爾後，原告前往訴外醫師處進行治療，訴外醫師依臨床診斷

擬定治療計畫並治療原告。

　㈡原告的治療計畫是訴外醫師擬定且經原告同意後進行，陳志

勲醫師並無參與其中，原告怎能同意治療後，反過頭來怪陳

志勲醫師沒有照原告意思，讓原告進行拔牙後立即植牙之治

療方式。

　㈢保險契約乃保險公司與原告所訂定，陳志勲醫師亦無參與其

中。保險金是否給付乃保險公司依契約審核後決定之，與陳

志勲醫師亦無關聯，原告怎能因為領不到保險金而遷怒被告

? 被告遭此池魚之殃甚感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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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侵權行為時效為兩年，陳志勲醫師於111年1月14日已將原告

轉診至訴外醫師處，原告遲至113年1月17日始向被告請求損

害賠償，已逾兩年時效，被告提出時效抗辯。

　㈤原告明知無法領到保險給付與被告毫無關聯性，卻遷怒被

告，乃係基於惡意起訴被告，並藉由公開的判決書讓其他病

患誤以為被告常常惹上醫療糾紛的不當目的，然被告的轉診

行為乃係為了原告的醫療健康著想，與原告是否能領到保險

給付，事實上欠缺合理依據，懇請鈞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項第8款及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處原告120,000元之

罰鍰，以儆效尤；又被告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酬金，為

訴訟費用之一部，其數額由法院酌定之。被告因忙碌於治療

病患的口腔疾病，無暇分身處理訴訟程序，故花費100,000

元律師費，請律師代理出庭，而此律師費乃因原告提起惡意

訴訟而生，懇請鈞院依上述規定將此100,000元律師列入訴

訟費用，並由原告負擔，以還被告公道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係指行

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發生間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侵權行為，若其行為無從認定已侵

害他人權利並構成損害，即不生賠償問題。又侵權行為之成

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

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

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

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0

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就舉證責任之分配而言，原告起訴

所主張之權利發生事實，如經被告否認，則原告就起訴主張

之事實如係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瑕疵，亦應駁回原

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因被告等侵權行為受有損害等語，

既為被告否認，自應由原告就前揭主張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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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經查：

　　1.原告主張其有醫療費用2,600元損害部分，固據提出小貝

齒牙醫珍所門診醫療費用收據為憑（本院卷第19頁），然

原告自承患有右上第二大臼齒牙周病由小貝齒牙醫珍所進

行拔牙，不論是否由被告等治療，本應支出醫療相關費

用，何來被告不法侵害？且所檢附之收據，原告也僅繳納

優待掛號費100元，何來2600元損害？原告請求被告連帶

賠償2,600元，顯無理由。　

　 2.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

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原告所提之證據，尚無從證明

其身體、健康等人格法益已因被告之侵權行為，已如前

述，其主張被告應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失7,400元自無足

採。

　　3.至於被告自承於111年1月14日至被告陳志勲牙醫診所由被

告陳志勲約診討論原告右上第二大臼齒牙周病拔牙同時進

行植牙，希望能在111年1月19日保險期限屆至前取得植牙

保險給付，然關於被告提出治療或轉診計畫，本需經過原

告同意下進行，尚難認被告等有不法行為，且在拔牙後因

牙洞內會有細菌殘留，通常會等相當期間傷口癒合無細菌

後，再進行植牙，此為公眾週之事，是原告於111年1月14

日才就其牙周病看診，衡酌常理，當無可能於111年1月19

日保險期限屆至前進行植牙，原告無法獲得植牙保險金4

0,000元所失利益亦與被告轉診無相當因果關係，其主張

被告應連帶賠償所失利益40,000元亦無可取。　　 

四、綜上，原告請求醫藥支出2,600元、非財產權損害賠償7,400

元、無法獲得植牙保險金40,000元所失利益，均無理由，其

主張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額加計一倍賠

償，亦無所依，是其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元及遲延利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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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均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至被告雖於言詞辯論

期日後之113年10月20日、113年10月31日再具狀聲請再開辯

論，既已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提出，依法不生提出效力，本院

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

2項、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為1,000元（第一審裁判費），

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9規定，確定其費用額由敗訴之原告負

擔。另被告雖請求本院對原告裁罰並命將律師酬金納入訴訟

費用命原告負擔等語，然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之規

定，須有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或第2項情形起訴基於惡

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之情事，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

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未返還本件物品所受損害，尚須經

過調查審理始得認定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無從認定原告本

件起訴係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自無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而此規定並未賦予當事人

聲請權，自不另於本判決主文中駁回被告之聲請，末此敘

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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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醫小字第5號
原      告  洪維宗  
被      告  陳志勲牙醫診所


兼
法定代理人  陳志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偉欽律師
            王偉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於民國111年1月14日至被告陳志勲牙醫診所由被告陳志勲約診討論原告右上第二大臼齒牙周病拔牙同時進行植牙，茲因原告投保牙齒健康保險有效期限屆至，被告等表示由於陳志勲醫師當時病患較多，倘要於保險期限內拔牙同時接受植牙，須轉給訴外人林志杰醫師於111年1月18日進行，原告依約於111年1月18日治療時，陳志杰醫師表示僅收到被告通知要進行拔牙，並無同時進行植牙事宜，因此當日僅對原告拔牙且縫合拔牙後缺牙傷口，嗣後原告方知陳志杰醫師根本非陳志勲牙醫診所醫師，而是同棟大樓他家「小貝齒牙醫珍所」醫師（後於當庭改稱同牙醫診所所屬之陳志杰醫生）。
　㈡被告誤導原告他家診所醫師為其診所所屬醫師，根本無從按被告治療計畫，以致原告無法在保險期限內完成治療，因而受有到陳志杰的醫藥支出新台幣（下同）2,600元、非財產權損害賠償7,400元、無法獲得植牙保險金40,000元所失利益，以上合計50,000元；再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額加計一倍，以上共計100,000元。
　㈢被告為時效抗辯，原告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提出請求已於113年1月17日傳達被告，況且在前項存證信函寄出前即113年1月間即向臺中市政府消費服務中心提起申訴，且同年月向臺中市南屯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行政機關函文及區公所調解會通知書亦於113年1月17日更之前期日即已送達被告等。我已經在時效消滅之前請求，並於113年7月17日提起訴訟，並無被告所講的時效消滅。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113年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於111年1月14日至陳志勲牙醫診所向陳志勲醫師求診，由於原告的牙齒需要多種治療，無法同時處理原告的狀況，為了原告的牙齒健康著想，陳志勲醫師依法轉診給訴外人專科醫師。訴外醫師是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專科醫師，家庭牙醫學會專科醫師專以「全人照顧」的概念，對於病患進行全方位整合性口腔照護，對於原告的醫療需求甚是有助益。爾後，原告前往訴外醫師處進行治療，訴外醫師依臨床診斷擬定治療計畫並治療原告。
　㈡原告的治療計畫是訴外醫師擬定且經原告同意後進行，陳志勲醫師並無參與其中，原告怎能同意治療後，反過頭來怪陳志勲醫師沒有照原告意思，讓原告進行拔牙後立即植牙之治療方式。
　㈢保險契約乃保險公司與原告所訂定，陳志勲醫師亦無參與其中。保險金是否給付乃保險公司依契約審核後決定之，與陳志勲醫師亦無關聯，原告怎能因為領不到保險金而遷怒被告 ? 被告遭此池魚之殃甚感無奈。
　㈣侵權行為時效為兩年，陳志勲醫師於111年1月14日已將原告轉診至訴外醫師處，原告遲至113年1月17日始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已逾兩年時效，被告提出時效抗辯。
　㈤原告明知無法領到保險給付與被告毫無關聯性，卻遷怒被告，乃係基於惡意起訴被告，並藉由公開的判決書讓其他病患誤以為被告常常惹上醫療糾紛的不當目的，然被告的轉診行為乃係為了原告的醫療健康著想，與原告是否能領到保險給付，事實上欠缺合理依據，懇請鈞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及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處原告120,000元之罰鍰，以儆效尤；又被告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其數額由法院酌定之。被告因忙碌於治療病患的口腔疾病，無暇分身處理訴訟程序，故花費100,000元律師費，請律師代理出庭，而此律師費乃因原告提起惡意訴訟而生，懇請鈞院依上述規定將此100,000元律師列入訴訟費用，並由原告負擔，以還被告公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係指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發生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侵權行為，若其行為無從認定已侵害他人權利並構成損害，即不生賠償問題。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就舉證責任之分配而言，原告起訴所主張之權利發生事實，如經被告否認，則原告就起訴主張之事實如係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瑕疵，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因被告等侵權行為受有損害等語，既為被告否認，自應由原告就前揭主張負舉證責任。　　
　㈡經查：
　　1.原告主張其有醫療費用2,600元損害部分，固據提出小貝齒牙醫珍所門診醫療費用收據為憑（本院卷第19頁），然原告自承患有右上第二大臼齒牙周病由小貝齒牙醫珍所進行拔牙，不論是否由被告等治療，本應支出醫療相關費用，何來被告不法侵害？且所檢附之收據，原告也僅繳納優待掛號費100元，何來2600元損害？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600元，顯無理由。　
　 2.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原告所提之證據，尚無從證明其身體、健康等人格法益已因被告之侵權行為，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應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失7,400元自無足採。
　　3.至於被告自承於111年1月14日至被告陳志勲牙醫診所由被告陳志勲約診討論原告右上第二大臼齒牙周病拔牙同時進行植牙，希望能在111年1月19日保險期限屆至前取得植牙保險給付，然關於被告提出治療或轉診計畫，本需經過原告同意下進行，尚難認被告等有不法行為，且在拔牙後因牙洞內會有細菌殘留，通常會等相當期間傷口癒合無細菌後，再進行植牙，此為公眾週之事，是原告於111年1月14日才就其牙周病看診，衡酌常理，當無可能於111年1月19日保險期限屆至前進行植牙，原告無法獲得植牙保險金40,000元所失利益亦與被告轉診無相當因果關係，其主張被告應連帶賠償所失利益40,000元亦無可取。　　 
四、綜上，原告請求醫藥支出2,600元、非財產權損害賠償7,400元、無法獲得植牙保險金40,000元所失利益，均無理由，其主張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額加計一倍賠償，亦無所依，是其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至被告雖於言詞辯論期日後之113年10月20日、113年10月31日再具狀聲請再開辯論，既已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提出，依法不生提出效力，本院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為1,000元（第一審裁判費），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9規定，確定其費用額由敗訴之原告負擔。另被告雖請求本院對原告裁罰並命將律師酬金納入訴訟費用命原告負擔等語，然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之規定，須有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或第2項情形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之情事，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未返還本件物品所受損害，尚須經過調查審理始得認定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無從認定原告本件起訴係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自無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而此規定並未賦予當事人聲請權，自不另於本判決主文中駁回被告之聲請，末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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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偉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於民國111年1月14日至被告陳志勲牙醫診所由被告陳志
    勲約診討論原告右上第二大臼齒牙周病拔牙同時進行植牙，
    茲因原告投保牙齒健康保險有效期限屆至，被告等表示由於
    陳志勲醫師當時病患較多，倘要於保險期限內拔牙同時接受
    植牙，須轉給訴外人林志杰醫師於111年1月18日進行，原告
    依約於111年1月18日治療時，陳志杰醫師表示僅收到被告通
    知要進行拔牙，並無同時進行植牙事宜，因此當日僅對原告
    拔牙且縫合拔牙後缺牙傷口，嗣後原告方知陳志杰醫師根本
    非陳志勲牙醫診所醫師，而是同棟大樓他家「小貝齒牙醫珍
    所」醫師（後於當庭改稱同牙醫診所所屬之陳志杰醫生）。
　㈡被告誤導原告他家診所醫師為其診所所屬醫師，根本無從按
    被告治療計畫，以致原告無法在保險期限內完成治療，因而
    受有到陳志杰的醫藥支出新台幣（下同）2,600元、非財產
    權損害賠償7,400元、無法獲得植牙保險金40,000元所失利
    益，以上合計50,000元；再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
    懲罰性賠償額加計一倍，以上共計100,000元。
　㈢被告為時效抗辯，原告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提出請求已於113年
    1月17日傳達被告，況且在前項存證信函寄出前即113年1月
    間即向臺中市政府消費服務中心提起申訴，且同年月向臺中
    市南屯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行政機關函文及區公所調解
    會通知書亦於113年1月17日更之前期日即已送達被告等。我
    已經在時效消滅之前請求，並於113年7月17日提起訴訟，並
    無被告所講的時效消滅。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
    等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元
    ，及自113年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於111年1月14日至陳志勲牙醫診所向陳志勲醫師求診，
    由於原告的牙齒需要多種治療，無法同時處理原告的狀況，
    為了原告的牙齒健康著想，陳志勲醫師依法轉診給訴外人專
    科醫師。訴外醫師是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專科醫師，家庭
    牙醫學會專科醫師專以「全人照顧」的概念，對於病患進行
    全方位整合性口腔照護，對於原告的醫療需求甚是有助益。
    爾後，原告前往訴外醫師處進行治療，訴外醫師依臨床診斷
    擬定治療計畫並治療原告。
　㈡原告的治療計畫是訴外醫師擬定且經原告同意後進行，陳志
    勲醫師並無參與其中，原告怎能同意治療後，反過頭來怪陳
    志勲醫師沒有照原告意思，讓原告進行拔牙後立即植牙之治
    療方式。
　㈢保險契約乃保險公司與原告所訂定，陳志勲醫師亦無參與其
    中。保險金是否給付乃保險公司依契約審核後決定之，與陳
    志勲醫師亦無關聯，原告怎能因為領不到保險金而遷怒被告
     ? 被告遭此池魚之殃甚感無奈。
　㈣侵權行為時效為兩年，陳志勲醫師於111年1月14日已將原告
    轉診至訴外醫師處，原告遲至113年1月17日始向被告請求損
    害賠償，已逾兩年時效，被告提出時效抗辯。
　㈤原告明知無法領到保險給付與被告毫無關聯性，卻遷怒被告
    ，乃係基於惡意起訴被告，並藉由公開的判決書讓其他病患
    誤以為被告常常惹上醫療糾紛的不當目的，然被告的轉診行
    為乃係為了原告的醫療健康著想，與原告是否能領到保險給
    付，事實上欠缺合理依據，懇請鈞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
    第1項第8款及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處原告120,000元之罰
    鍰，以儆效尤；又被告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酬金，為訴
    訟費用之一部，其數額由法院酌定之。被告因忙碌於治療病
    患的口腔疾病，無暇分身處理訴訟程序，故花費100,000元
    律師費，請律師代理出庭，而此律師費乃因原告提起惡意訴
    訟而生，懇請鈞院依上述規定將此100,000元律師列入訴訟
    費用，並由原告負擔，以還被告公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係指行為
    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發生間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侵權行為，若其行為無從認定已侵害
    他人權利並構成損害，即不生賠償問題。又侵權行為之成立
    ，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
    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
    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
    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03
    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就舉證責任之分配而言，原告起訴所
    主張之權利發生事實，如經被告否認，則原告就起訴主張之
    事實如係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瑕疵，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因被告等侵權行為受有損害等語，既
    為被告否認，自應由原告就前揭主張負舉證責任。　　
　㈡經查：
　　1.原告主張其有醫療費用2,600元損害部分，固據提出小貝
      齒牙醫珍所門診醫療費用收據為憑（本院卷第19頁），然
      原告自承患有右上第二大臼齒牙周病由小貝齒牙醫珍所進
      行拔牙，不論是否由被告等治療，本應支出醫療相關費用
      ，何來被告不法侵害？且所檢附之收據，原告也僅繳納優
      待掛號費100元，何來2600元損害？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
      償2,600元，顯無理由。　
　 2.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
      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原告所提之證據，尚無從證明
      其身體、健康等人格法益已因被告之侵權行為，已如前述
      ，其主張被告應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失7,400元自無足採
      。
　　3.至於被告自承於111年1月14日至被告陳志勲牙醫診所由被
      告陳志勲約診討論原告右上第二大臼齒牙周病拔牙同時進
      行植牙，希望能在111年1月19日保險期限屆至前取得植牙
      保險給付，然關於被告提出治療或轉診計畫，本需經過原
      告同意下進行，尚難認被告等有不法行為，且在拔牙後因
      牙洞內會有細菌殘留，通常會等相當期間傷口癒合無細菌
      後，再進行植牙，此為公眾週之事，是原告於111年1月14
      日才就其牙周病看診，衡酌常理，當無可能於111年1月19
      日保險期限屆至前進行植牙，原告無法獲得植牙保險金40
      ,000元所失利益亦與被告轉診無相當因果關係，其主張被
      告應連帶賠償所失利益40,000元亦無可取。　　 
四、綜上，原告請求醫藥支出2,600元、非財產權損害賠償7,400
    元、無法獲得植牙保險金40,000元所失利益，均無理由，其
    主張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額加計一倍賠
    償，亦無所依，是其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元及遲延利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均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至被告雖於言詞辯論
    期日後之113年10月20日、113年10月31日再具狀聲請再開辯
    論，既已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提出，依法不生提出效力，本院
    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
    2項、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為1,000元（第一審裁判費），
    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9規定，確定其費用額由敗訴之原告負
    擔。另被告雖請求本院對原告裁罰並命將律師酬金納入訴訟
    費用命原告負擔等語，然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之規
    定，須有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或第2項情形起訴基於惡意
    、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之情事，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主
    張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未返還本件物品所受損害，尚須經過
    調查審理始得認定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無從認定原告本件
    起訴係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自無民事訴訟法
    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而此規定並未賦予當事人聲
    請權，自不另於本判決主文中駁回被告之聲請，末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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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洪維宗  
被      告  陳志勲牙醫診所

兼
法定代理人  陳志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偉欽律師
            王偉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於民國111年1月14日至被告陳志勲牙醫診所由被告陳志勲約診討論原告右上第二大臼齒牙周病拔牙同時進行植牙，茲因原告投保牙齒健康保險有效期限屆至，被告等表示由於陳志勲醫師當時病患較多，倘要於保險期限內拔牙同時接受植牙，須轉給訴外人林志杰醫師於111年1月18日進行，原告依約於111年1月18日治療時，陳志杰醫師表示僅收到被告通知要進行拔牙，並無同時進行植牙事宜，因此當日僅對原告拔牙且縫合拔牙後缺牙傷口，嗣後原告方知陳志杰醫師根本非陳志勲牙醫診所醫師，而是同棟大樓他家「小貝齒牙醫珍所」醫師（後於當庭改稱同牙醫診所所屬之陳志杰醫生）。
　㈡被告誤導原告他家診所醫師為其診所所屬醫師，根本無從按被告治療計畫，以致原告無法在保險期限內完成治療，因而受有到陳志杰的醫藥支出新台幣（下同）2,600元、非財產權損害賠償7,400元、無法獲得植牙保險金40,000元所失利益，以上合計50,000元；再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額加計一倍，以上共計100,000元。
　㈢被告為時效抗辯，原告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提出請求已於113年1月17日傳達被告，況且在前項存證信函寄出前即113年1月間即向臺中市政府消費服務中心提起申訴，且同年月向臺中市南屯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行政機關函文及區公所調解會通知書亦於113年1月17日更之前期日即已送達被告等。我已經在時效消滅之前請求，並於113年7月17日提起訴訟，並無被告所講的時效消滅。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113年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於111年1月14日至陳志勲牙醫診所向陳志勲醫師求診，由於原告的牙齒需要多種治療，無法同時處理原告的狀況，為了原告的牙齒健康著想，陳志勲醫師依法轉診給訴外人專科醫師。訴外醫師是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專科醫師，家庭牙醫學會專科醫師專以「全人照顧」的概念，對於病患進行全方位整合性口腔照護，對於原告的醫療需求甚是有助益。爾後，原告前往訴外醫師處進行治療，訴外醫師依臨床診斷擬定治療計畫並治療原告。
　㈡原告的治療計畫是訴外醫師擬定且經原告同意後進行，陳志勲醫師並無參與其中，原告怎能同意治療後，反過頭來怪陳志勲醫師沒有照原告意思，讓原告進行拔牙後立即植牙之治療方式。
　㈢保險契約乃保險公司與原告所訂定，陳志勲醫師亦無參與其中。保險金是否給付乃保險公司依契約審核後決定之，與陳志勲醫師亦無關聯，原告怎能因為領不到保險金而遷怒被告 ? 被告遭此池魚之殃甚感無奈。
　㈣侵權行為時效為兩年，陳志勲醫師於111年1月14日已將原告轉診至訴外醫師處，原告遲至113年1月17日始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已逾兩年時效，被告提出時效抗辯。
　㈤原告明知無法領到保險給付與被告毫無關聯性，卻遷怒被告，乃係基於惡意起訴被告，並藉由公開的判決書讓其他病患誤以為被告常常惹上醫療糾紛的不當目的，然被告的轉診行為乃係為了原告的醫療健康著想，與原告是否能領到保險給付，事實上欠缺合理依據，懇請鈞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及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處原告120,000元之罰鍰，以儆效尤；又被告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其數額由法院酌定之。被告因忙碌於治療病患的口腔疾病，無暇分身處理訴訟程序，故花費100,000元律師費，請律師代理出庭，而此律師費乃因原告提起惡意訴訟而生，懇請鈞院依上述規定將此100,000元律師列入訴訟費用，並由原告負擔，以還被告公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係指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發生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侵權行為，若其行為無從認定已侵害他人權利並構成損害，即不生賠償問題。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就舉證責任之分配而言，原告起訴所主張之權利發生事實，如經被告否認，則原告就起訴主張之事實如係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瑕疵，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因被告等侵權行為受有損害等語，既為被告否認，自應由原告就前揭主張負舉證責任。　　
　㈡經查：
　　1.原告主張其有醫療費用2,600元損害部分，固據提出小貝齒牙醫珍所門診醫療費用收據為憑（本院卷第19頁），然原告自承患有右上第二大臼齒牙周病由小貝齒牙醫珍所進行拔牙，不論是否由被告等治療，本應支出醫療相關費用，何來被告不法侵害？且所檢附之收據，原告也僅繳納優待掛號費100元，何來2600元損害？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600元，顯無理由。　
　 2.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原告所提之證據，尚無從證明其身體、健康等人格法益已因被告之侵權行為，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應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失7,400元自無足採。
　　3.至於被告自承於111年1月14日至被告陳志勲牙醫診所由被告陳志勲約診討論原告右上第二大臼齒牙周病拔牙同時進行植牙，希望能在111年1月19日保險期限屆至前取得植牙保險給付，然關於被告提出治療或轉診計畫，本需經過原告同意下進行，尚難認被告等有不法行為，且在拔牙後因牙洞內會有細菌殘留，通常會等相當期間傷口癒合無細菌後，再進行植牙，此為公眾週之事，是原告於111年1月14日才就其牙周病看診，衡酌常理，當無可能於111年1月19日保險期限屆至前進行植牙，原告無法獲得植牙保險金40,000元所失利益亦與被告轉診無相當因果關係，其主張被告應連帶賠償所失利益40,000元亦無可取。　　 
四、綜上，原告請求醫藥支出2,600元、非財產權損害賠償7,400元、無法獲得植牙保險金40,000元所失利益，均無理由，其主張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額加計一倍賠償，亦無所依，是其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至被告雖於言詞辯論期日後之113年10月20日、113年10月31日再具狀聲請再開辯論，既已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提出，依法不生提出效力，本院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為1,000元（第一審裁判費），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9規定，確定其費用額由敗訴之原告負擔。另被告雖請求本院對原告裁罰並命將律師酬金納入訴訟費用命原告負擔等語，然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之規定，須有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或第2項情形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之情事，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未返還本件物品所受損害，尚須經過調查審理始得認定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無從認定原告本件起訴係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自無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而此規定並未賦予當事人聲請權，自不另於本判決主文中駁回被告之聲請，末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